
关于公示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拟

推荐名单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内蒙古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要求，组织开展了第六批海

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经非

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申请，主管部门同意推荐和专家评审

委员会评审论证，提出了第六批海拉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拟推荐申报名单，共 1 项。现向社会公示，公示

期 20 日（2023 年 8 月 14 日—9 月 2 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实名反映。

异议受理单位：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联系电话：0470-8117227

通讯地址：海拉尔区东山党政办公大楼 1227 室

邮政编码：021000

附件：第六批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拟推荐申报名单

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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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批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拟推荐申报名单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人姓名 项目保护单位

1 传统戏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于 莉 海拉尔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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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示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拟推

荐名单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内蒙古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要求，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

育局积极组织开展推荐申报工作，经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

位申请，主管部门同意推荐和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提

出了第八批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拟推荐

申报名单，共 2 项。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20 日（2023 年

8 月 14 日—9 月 2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请以书

面或电话形式向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实名反映。

异议受理单位：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联系电话：0470-8117227

通讯地址：海拉尔区东山党政办公大楼 1227 室

邮政编码：021000

附件：第八批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拟

推荐申报名单

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海
拉
尔
区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附件 1

第八批海拉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拟推荐申报名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保护单位

1 传统技艺 手工酸奶传统制作技艺 海拉尔区文化馆

2 传统技艺 骨汤手切肉干面 海拉尔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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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海拉尔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2023 年度海拉尔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

号

决策事项名

称

承办单

位

承办时

间

完成时

间
实施计划

1 海拉尔区畜牧业

发展规划

（2023-2030 年）

海拉尔区

农牧局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8

月底

2023 年 5 月底前完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征求意见；

2023 年 7 月中旬完成专家评审；

2023 年 7 月底前完成风险评估；

2023 年 8 月中旬完成合法性审核；

2023 年 8 月底发布

2 G301—哈克村、团

结村公路改建工

程

海拉尔区

交通运输

局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6

月

该项目完成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

建议书批复，完成设计招标工作，

计划开展施工图审查、招标控制

价、监理、施工招标工作。

4 海拉尔区游泳馆

续建项目
海创公司 2023 待定 根据现有地上建筑物续建改造。

5 海拉尔区三角地

商圈外立面修缮

项目

海创公司 2023 待定

对三角地商圈：俄罗斯商城、时代

广场、三角地商城、供销大楼、418

商场等外立面进行修缮。

6 原区政府办公楼

（西山政府）改建

酒店项目

海创公司 2023 待定
使用西山区政府地块，新建希尔顿

逸林五星级酒店及住宅。

7 原区政府办公楼

（草市街）改建酒

店项目

海创公司 2023 待定
将草市街原海拉尔区政府办公楼

现有房屋改造为酒店，进行经营。

8

智慧停车项目 海创公司 2023 待定

项目拟计划分期对海拉尔区主城

区停车位进行智慧改造升级以缓

解停车难问题，并收取适当停车

费。远景规划停车位 20000 个。一

期计划实施商圈及旅游景区停车

位 3000 个。一期拟计划投资 2亿

元。

9

海拉尔区“十四

五”规划实施情况

中期评估报告编

制

海拉尔区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4 月-5 月，在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十四五”规划实施中期

评估工作启动会议后，启动海拉尔

区“十四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工

作，全面部署“十四五”规划中期

评估工作。

2023 年 5 月-6 月，开展规划中期

评估工作调研，深入了解“十四五”

海
拉
尔
区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规划《纲要》执行情况。研究形成

“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总体

框架、主要思路。

2023 年 6 月-7 月，根据确定的中

期评估报告总体框架、主要思路，

结合海拉尔区“十四五”规划《纲

要》实施情况，全面开展评估报告

正式起草工作，组织集中汇稿，形

成中期评估报告初稿、讨论稿。

2023 年 8 月，根据集中讨论意见、

各有关部门和各镇办形成的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修改形成中期评估

报告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完善形成中期评估报告送审稿。

2023 年 9 月，根据工作要求，适

时提交各级会议审议。

10
海拉尔区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方案

编制

海拉尔区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9

月

计划 6-7 月进行重点用能企业、重

点领域实际情况摸底走访，8 月进

行方案编制，9 月进行方案审议、

修改、正式发布。

11
海拉尔区“十四

五”节能规划编制

海拉尔区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9

月

计划 6-7 月进行各领域实际情况

摸底走访，8月进行规划编制，9

月进行规划审议、修改、正式发布。

12 海拉尔区供热价

格调整确定供热

成本监审方案

海拉尔区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6

月

按照定价程序，开展供热成本监审

并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13 印发《海拉尔区城

镇非居民用水超

定额（计划）累进

加价制度实施方

案》

海拉尔区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住建局、水

利局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8

月

海拉尔区发改委牵头，联合住建

局、水利局有关部门，按照时间节

点制定并印发《海拉尔区城镇非居

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

度实施方案》。

14 国家级森林防灭

火实训基地（东北

地区）建设项目前

期选址及后续服

务工作

海拉尔区

应急管理

局

2023 年 3

月

3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

—2025）》要求和东北地区森林草

原防灭火实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对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应急管理

部，拟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打造

集培训、训练、指挥、救援、科普、

试验、储备、维保、文旅为一体的

国家级森林防灭火实训基地，决定

由海拉尔区人民政府负责提供项

目用地并办理农用地转用等手续。

目前，应急管理厅拟定项目建设地

址位于海拉尔区北山地块，距离万

佛寺直线距离 301.8 米；西侧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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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阁，直线距离 365.5 米；东北侧

为垃圾处理厂护林带，直线距离

73.0 米；南侧为农村道路且毗邻

河流。拟占地面积 81.8 公顷，且

全部为国有土地。为此，海拉尔区

应急管理局制定计划如下：

1.按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明

确项目备选建设选址的工作要求，

开展项目前期选址测量、勘测定界

等工作（预计涉及项目前期选址测

量、勘测定界费用约 50.5 万元）；

2.按照海拉尔区人民政府要求，协

调海拉尔区工信局、海拉尔区房屋

征收安置服务中心、建设办事处等

部门开展项目建设区域内房屋征

迁补偿工作（预计涉及征收拆迁补

偿费用约 4700 万元）；

3.按照海拉尔区人民政府要求，协

调自然资源、林草部门完成林草征

占、农用地转用相关手续（预计涉

及农用地转用费用约 4200 万元），

取得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审批意

见并配合建设单位做好后续服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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